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公务车维修年度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用户需求
一、招标概况
1、项目名称：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公务车维修年度服务供应商采购项目。
2、服务范围：包括汽车的整车维修、总成维修、二级维修、一级维修及小修、专项维修、车辆日常保养、车险理赔等项目。
[bookmark: _GoBack]3、预算金额：150000元，以具体结算为准。维修收费计价公式：维修费总金额=工时定额×工时单价＋材料进货价×（1＋材料管理费率）＋外加工费×（1＋外加工管理费率）。工时单价最高上限一类维修企业为70 元／工时，二类维修企业为60元/工时，材料管理费率最高上限为16%，外加工管理费率最高上限为16%。
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1模式。
5、拟选取2家供应商（其中一类维修企业1家、二类维修企业1家）。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需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需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资格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
2、投标人须持有有效的机动车维修企业资质证（一类或二类）。
3、投标人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上述网站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打印或网页截图页面加盖投标人公章），工商注册地在珠海市的投标人还须同时提供“信用中国（广东珠海）”（http://credit.zhuhai.gov.cn/）的信用记录查询结果。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

三、项目需求
（一）汽车维修的服务要求
1、投标的车辆维修服务企业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严格按照2019年6月21日交通运输部修订的《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等有关技术标准和汽车维修工艺规范实施服务，确保维修质量。
2、严格履行各项服务承诺，投标单位无条件接受由采购方定期或不定期对其履约情况进行的监督、检查。
3、设置公务车辆维修专门接待柜台，有专人提供从接车到验车出厂的全过程服务。为公务车提供优先服务，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维修服务，保障车辆单位用车需要，并利用计算机为送修的公务车辆分车建立维修档案，向采购方提供有关车辆维修的档案信息。
4、提供电话预约、上门服务、急修快修、救援、24小时服务、免费拖车等服务。在珠海市行政区域内车辆发生故障需急修的，应及时派员抢修。给予公务车在珠海市行政范围内免费提供2小时内响应、24小时拖车服务以及免费接送维修服务。全年保障我院车辆维修服务，不得以节假日名义拒绝我院车辆维修需求。
5、根据“送修单”上填写的拟维修项目对送修车辆进行检测、拟定维修方案和计价，未征得送修方同意和认可，不得擅自更改维修项目。报价应充分考虑车况、部位、安全、经费等因素，向送修单位提出合理的报价及维修方案，由送修单位确定。
6、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或部颁标准，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以旧顶新。特殊情况下，经送修人同意，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可以用旧件，但汽车修理企业必须在材料清单中注明为旧件。
7、妥善保管好更换的旧件，出厂时交送修方处理，未经送修方同意不得擅自丢弃。对可以维修的部件，不得以换代修；不得与任何人串通，虚假修车或虚报维修项目，损害采购方或车属单位的利益。
8、送修单和结算单必须明确注明质量保质期、入厂时间、行驶里程等项目。
9、必须将相关资料统一整理备查，资料包括：送修单、报价单、施工单、结算单、竣工出厂合格证和满意度评价表等。
10、在行政车故障维修时提供备用车周转服务，且应急电话报备院方2个以上。
11、为我院车辆保养提供跟踪提醒服务，每月末告知我院下月需保养车辆。

（二）汽车维修的结算要求
1、必须进行汽车维修、档案材料的管理。
2、维修项目、配件等材料更换必须事先征得送修人同意方可进行维修换件。在维修过程中新增加或变更维修项目、配件材料的，也应事先征得送修人同意，双方就加项延长时间及维修费用等问题进行商定。修车更换下来的旧件要退还送修人，并在委托维修单上认真填写车辆维修的具体部位和消耗材料、部件及计价情况。
3、在结算收费时，必须使用电脑打印结算清单，必须标明维修项目名称、工时定额、工时单价、材料进货价（必须标明正厂还是副厂）、材料管理费率、外加工费、外加工管理费率，应将修理项目的工时费、材料费、外加工费分列清楚。
4、对公务车辆的维修结算，一律使用月末结算，并严格对车辆维修、结算。除维修结算外，对竣工的送修车辆，严格核对送修单、结算单、车号，核对无误后，月末方可结算。不可提前结算或弄虚作假，原始修理清单及相关档案要妥善保管，以备查验。
5、对竣工车辆，如发现不合格,送修单位有权要求维修企业无偿维修至合格；如与“送修单”上项目不符，又未征求送修单位或采购方同意，送修单位或采购方有权拒付维修费或要求投标单位支付相当于当次修理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

（三）汽车维修的质量要求
1、经修车辆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的车辆不得再计价收费。车辆竣工出厂执行质量保证期制度，竣工车辆出厂后正常保养、合理使用的情况下，“大修”的车辆保证正常行驶20000公里或100天内无故障；二级维护保证正常行驶5000公里或30天内无故障；一级维护、小修及专项修理保证正常行驶2000公里或10天内无故障（质量保证期中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以先达到者为准）。
2、质量保证期内发生因维修质量引发的故障，承修的汽车修理厂必须优先免费修理。严格执行汽车维修技术控验制度，车辆返修率要控制在3%以内，并建立汽车维修档案，认真记录车辆维修情况。
3、在质量保证期内，车辆因同一故障或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承修的汽车修理厂应当负责联系其他维修厂，并承担相应修理费用。
